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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已审议《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确认 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

行授信计划额度及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聘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会议资料及全体独

立董事的讨论与分析，我们就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认真审阅，

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股东的合理回报及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岳阳林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提出的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确认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我们对《关于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金额在股东大会批

准额度范围内，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计划确定，交易按市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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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1年度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银行授信计划额度及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现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全资子公司，能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担保，并同

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

审阅，现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建设有序进行。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编制

符合相关规定，客观地评价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五、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聘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现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尤昌善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上市公司

高管任职条件和资格，具备担任公司高管所需的职业素质，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

责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任职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尤昌善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曹越、高滨、刘洪川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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